
同 意 書 

茲因立同意書人不慎遺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南山人壽) 

保單號碼：  號之 

□1、續期保險費送金單(收據)／收據(號碼第  號計  份) 

□2、第  年度保險費繳納證明書 

□3、利息收據(號碼第  號計  份) 

□4、預收第一期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(收據)(號碼第  號計  份) 

□5、傷害暨健康險及團體保險保險費收據(號碼第  號計  份) 

□6、其他 (請註明遺失單據名稱及收據號碼第  號計  份) 
 

對於上列遺失／毀損之文件，如遭第三人冒用、個人資料洩漏或其他原因而涉及金錢、法律或其他糾紛時，概
由立同意書人負責，與南山人壽無涉。若因此造成南山人壽受有任何損害時，立同意書人願負擔一切賠償責任(包
括但不限於損害賠償、利息、律師費用及訴訟費用等)。恐口說無憑，特立此同意書。 

立同意書人已詳閱下列告知事項，並同意南山人壽蒐集、處理及利用立同意書人之個人資料： 
南山人壽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下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，向立同意書告知下列事項，請詳閱： 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 

(一) ○○一人身保險及、○六九契約、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事務及（一八一）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

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。 
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類別： 
立同意書人於本同意書所提供之識別類（包括但不限於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、保單號碼及其保險費送金
單／收據號碼、利息收據號碼、預收第一期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(收據)號碼，及其他相關單據之號碼等）。 

三、個人資料利用之期間、對象、地區、方式： 

(一)期間：因執行業務所必須及依法令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。 
(二) 對象：南山人壽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、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

議中心、台灣票據交換所、招攬團體保險契約之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理人、業務委外機構、與南山
人壽有再保業務往來之公司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理機關。 

(三)地區：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。 

(四)方式：合於法令規定之利用方式。 
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立同意書人就南山人壽保有之個人資料得行使之權利及方式： 

(一)得向南山人壽行使之權利： 

1.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2.請求補充或更正。 

3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或利用及請求刪除。 

(二)行使權利之方式：除以電話查詢個人資料或南山人壽另有規定外，行使權利之方式以書面為之。如有

疑問，台端得與南山人壽(02)8758-8888 聯絡，南山人壽將協助處理相關請求。 
五、不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益之影響：若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是提供資料不完全時，將影響送金單、收據或

相關單據遺失後續相關作業。 

此 致 

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立同意書人(要保人)簽名：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

地 址：    

立同意書人(要保人之法定代理人)簽名：     

(未滿七足歲者或其他無行為能力人，由法定代理人代為簽名及法定代理人簽名；民法規定之七歲(含)以上未成年人或其他限制行為能力

人，由本人及法定代理人簽名) 

送件業務員簽名：   送件業務員代號：    
 

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

(保戶專用)   113/06 版 


